
一 二 三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體育(一)(二)--校 0 0 體育--校 0 0 ἄ㤕䲣䴙(一)--系 3 ⮰柴䞼䨞(Ḵ子式式䲣 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一)(二)--校 0 0 屯㕁䳸㥳--䲣 3 妰䬿㨇䳸㥳⬠--䲣 3
國文(一)(二)--校 2 2 程式設計實習--系 1 ⮰㤕⢾婆式式㟉 2
英文(一)(二)--校 3 3 暊㔋㔠⬠--䲣 3 ἄ㤕䲣䴙(Ḵ)--⬠䦳 3
㔯㖶嬲怟式式㟉 2 暣⫸⬠--學程 3 妰䬿㨇㺼䬿㱽--䲣 3
℔㮹夾慶式式㟉 2 暣⫸⬠⮎槿式式⬠䦳 1 ⮰柴䞼䨞(ᶨ)--䲣 2
⽖䧵↮(ᶨ子(Ḵ子式式䲣 3 3 䳬⎰婆妨式式⬠䦳 3
㘖忂䈑䎮式暣ˣ䡩ˣ式式䲣 3 㔠ỵ䲣䴙姕妰式式⬠䦳 3
㘖忂䈑䎮式暣ˣ䡩ˣ⮎槿式式䲣 1 㔠ỵ䲣䴙姕妰⮎槿式式⬠䦳 1
計算機概論(一)(二)--系 3 3 䲣䴙䦳⺷式式䲣 3
妰䬿㨇㤪婾⮎佺(ᶨ子(Ḵ子式式䲣 1 1 㨇䌯婾式式䲣 3
䶂⿏ẋ㔠式式䲣 3 忂妲冯䵚嶗㤪婾式式⬠䦳 3
怷廗姕妰式式䲣 3 ⽖嗽䎮㨇䲣䴙⮎佺式式⬠䦳 1
怷廗姕妰⮎佺式式䲣 1 ⽖嗽䎮㨇䲣䴙式式⬠䦳 3
屯暣㤪婾冯ΐ䎮式式⬠䦳 2 號者端設ㅱ䓐冯⮎⊁式式⬠䦳 2
屯妲䳈梲ἄ㤕ᶨ烉屯㕁吸普⟙⏲ 0 ⣏Ḵ忚昶劙㔯(ᶨ子(Ḵ子式式㟉 0 0
屯妲䳈梲ἄ㤕Ḵ烉⌙㨇嗽䎮↮㜸 0
屯妲䳈梲ἄ㤕ℕ烉暣⫸㚠䶐⮓ 0
屯妲䳈梲ἄ㤕ᶫ烉⼙䇯㉵㓅−廗 0
屯妲䳈梲ἄ㤕ᶱ烉屯妲䎮婾䯉㷔分 0
屯妲䳈梲ἄ㤕⚃烉⮎晃⍫姒⟙⏲ 0
屯妲䳈梲ἄ㤕Ḽ烉冒ㆹṳ䳡㨼㟰 0
㚵⊁⬠佺 0

⬠䦳 ⶍ䦳㔠⬠(一) 3 ᾉ嘇冯䲣䴙 3 屯妲冯䵚嶗⬱ℐ 3

選修 䲣䴙↮㜸冯姕妰 3 䶐嬗☐ 3
䈑ẞ⮶⎹姕妰 3 屯㕁⹓䲣䴙 3

㘞䇯䲣䴙姕妰⮶婾 3
䵚嶗䦳⺷姕妰 3

ℍ⺷䲣䴙⮶婾 3

崭⣏✳䧵橼暣嶗姕妰⮶婾 3
㔠ỵᾉ嘇嗽䎮 3

庇橼ⶍ䦳⮶婾 3 ⽖嗽䎮㨇ṳ朊姕妰 3 䭉䎮屯妲䲣䴙 3
⣂⨺橼䲣䴙㤪婾 3 暣⫸⓮⊁冯⬱ℐ 3 䴙妰⬠ 3
㨇☐Ṣ⬠㤪婾 3 䈑ẞ⮶⎹庇橼ⶍ䦳 3 ⣂⨺橼㔜⎰墥ἄ 3

䲣怠ᾖ 㬋夷婆妨 3 Ḻ忋冯檀忇䵚嶗 3 屯㕁ᾱ⃚冯屯㕁㊾㍀ 3
䈑ẞ⮶⎹姕妰⮎佺 1 䦳⺷婆妨 3 䓇䈑屯妲㤪婾 3

Ṣ㨇ṳ朊(ἧ䓐侭䴻槿姕妰子 3 㔠ỵ⼙⁷嗽䎮 3
⬱ℐ䦳⺷姕妰 3 ⮔柣䵚嶗 3
庇橼⑩岒ᾅ嫱冯庇橼㷔娎 3 屯妲䎮婾 3
䳬⎰㔠⬠ 3 Ṣⶍ㘢ㄏ㤪婾 3
⭮䡤⬠ 3 行編蒐端姕妰冒≽⊾㤪婾 3
暚䪗ㅱ䓐䲣䴙攳䘤暚䪗ㅱ䓐䲣䴙攳䘤暚䪗ㅱ䓐䲣䴙攳䘤暚䪗ㅱ䓐䲣䴙攳䘤 3 屯妲䓊㤕⮎佺⮶婾 1

埴≽ㅱ䓐䦳⺷攳䘤 3 㟉⢾⮰㤕⮎佺 9
䲣䴙⬱ℐ 3

逢甲大學逢甲大學逢甲大學逢甲大學資訊工程資訊工程資訊工程資訊工程學系學士班學系學士班學系學士班學系學士班(電腦系統電腦系統電腦系統電腦系統學程學程學程學程)必選修科目表必選修科目表必選修科目表必選修科目表

必修

必選修 科目名稱

(103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103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103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103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103/5/23 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4/5/29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12/04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105/01/15系務會議修訂

105/5/12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105/5/23系務會議修訂

一、本學系電腦系統學程畢業學分：131學分。

     (1)通識基礎課程：16學分。

     (2)通識選修課程：12學分。

     (3)系必修：51 學分。

     (4)學程必修：25學分。

     (5)學程選修：至少15學分。

     (6)系選修 ：至多 3 學分計入最低畢業學分，，，，校外專業實習至多校外專業實習至多校外專業實習至多校外專業實習至多2學分計入畢業學分學分計入畢業學分學分計入畢業學分學分計入畢業學分。

     (7)外系9學分課程：9學分(除建議修習科目表所列通識及外語課程外，其餘通識課程及外語課程不計入外

系9學分)。
    (8)104.5.29系務會議通過：104學年度起刪除必修「組合語言」，103學年度以前補修此必修課程之同學，以

「學程選修」替代。

四

備註

科目名稱



一 二 三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體育(一)(二)--校 0 0 體育--校 0 0 ἄ㤕䲣䴙(一)--系 攝 ⮰柴䞼䨞(Ḵ子式式䲣 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一)(二)--校 0 0 屯㕁䳸㥳--䲣 3 䦳⺷婆妨--⬠䦳 攝

國文(一)(二)--校 2 2 程式設計實習--系 1 屯㕁⹓䲣䴙--⬠䦳 攝

英文(一)(二)--校 3 3 暊㔋㔠⬠--䲣 3 ⮰㤕⢾婆式式㟉⮰㤕⢾婆式式㟉⮰㤕⢾婆式式㟉⮰㤕⢾婆式式㟉 2
㔯㖶嬲怟式式㟉㔯㖶嬲怟式式㟉㔯㖶嬲怟式式㟉㔯㖶嬲怟式式㟉 2 䈑ẞ⮶⎹姕妰--⬠䦳 3 妰䬿㨇䳸㥳⬠--䲣 3
℔㮹夾慶式式㟉℔㮹夾慶式式㟉℔㮹夾慶式式㟉℔㮹夾慶式式㟉 2 䈑ẞ⮶⎹姕妰⮎佺式式⬠䦳 1 妰䬿㨇㺼䬿㱽--䲣 3
⽖䧵↮(ᶨ子(Ḵ子式式䲣 3 3 䳬⎰婆妨--⬠䦳 3 䳬⎰㔠⬠--⬠䦳(2怠1) 3
㘖忂䈑䎮式暣ˣ䡩ˣ式式䲣 3 庇橼ⶍ䦳⮶婾--⬠䦳 3 ⮰柴䞼䨞(ᶨ)--䲣 2
㘖忂䈑䎮式暣ˣ䡩ˣ⮎槿式式䲣 1 䲣䴙䦳⺷--䲣 3
計算機概論(一)(二)--系 3 3 㨇䌯婾--䲣 3

妰䬿㨇㤪婾⮎佺(ᶨ子(Ḵ子式式䲣 1 1 䲣䴙↮㜸冯姕妰--⬠䦳 3

䶂⿏ẋ㔠式式䲣 3 㬋夷婆妨--⬠䦳(2怠1) 3

怷廗姕妰式式䲣 3 ⣏Ḵ忚昶劙㔯(ᶨ子(Ḵ子式式㟉 0 0
怷廗姕妰⮎佺式式䲣 1
屯暣㤪婾冯ΐ䎮式式⬠䦳 2
屯妲䳈梲ἄ㤕ᶨ烉屯㕁吸普⟙⏲ 0
屯妲䳈梲ἄ㤕Ḵ烉⌙㨇嗽䎮↮㜸 0
屯妲䳈梲ἄ㤕ℕ烉暣⫸㚠䶐⮓ 0
屯妲䳈梲ἄ㤕ᶫ烉⼙䇯㉵㓅−廗 0
屯妲䳈梲ἄ㤕ᶱ烉屯妲䎮婾䯉㷔分 0
屯妲䳈梲ἄ㤕⚃烉⮎晃⍫姒⟙⏲ 0
屯妲䳈梲ἄ㤕Ḽ烉冒ㆹṳ䳡㨼㟰 0
㚵⊁⬠佺 0

⬠䦳 ⣂⨺橼䲣䴙㤪婾 3 Ṣ㨇ṳ朊(ἧ䓐侭䴻槿姕妰子 3 屯㕁ᾱ⃚冯屯㕁㊾㍀ 3
怠ᾖ UNIXㅱ䓐冯⮎⊁ 2 䈑ẞ⮶⎹庇橼ⶍ䦳 3 䭉䎮屯妲䲣䴙 3

忂妲冯䵚嶗㤪婾 3 䶐嬗☐ 3

埴≽ㅱ䓐䦳⺷攳䘤 3 暣⫸⓮⊁冯⬱ℐ 3
庇橼⑩岒ᾅ嫱冯庇橼㷔娎 3
䵚嶗䦳⺷姕妰 3
暚䪗ㅱ䓐䲣䴙攳䘤暚䪗ㅱ䓐䲣䴙攳䘤暚䪗ㅱ䓐䲣䴙攳䘤暚䪗ㅱ䓐䲣䴙攳䘤 3

㔠ỵ䲣䴙姕妰 3 Ḻ忋冯檀忇䵚嶗 3 䓇䈑屯妲㤪婾 3
䲣怠ᾖ 暣⫸⬠ 3 ᾉ嘇冯䲣䴙 3 ⣂⨺橼㔜⎰墥ἄ 3

暣⫸⬠⮎槿 1 ⽖嗽䎮㨇ṳ朊姕妰 3 䴙妰⬠ 3
ⶍ䦳㔠⬠(一) 3 㘞䇯䲣䴙姕妰⮶婾 3 屯妲冯䵚嶗⬱ℐ 3
㨇☐Ṣ⬠㤪婾 3 ⬱ℐ䦳⺷姕妰 3 㔠ỵ⼙⁷嗽䎮 3
㔠ỵ䲣䴙姕妰⮎槿 1 ἄ㤕䲣䴙(Ḵ子 3 屯妲䎮婾 3
⽖嗽䎮㨇䲣䴙 3 ⭮䡤⬠ 3 ⮔柣䵚嶗 3
⽖嗽䎮㨇䲣䴙⮎佺 1 崭⣏✳䧵橼暣嶗姕妰⮶婾 3 Ṣⶍ㘢ㄏ㤪婾 3

㔠ỵᾉ嘇嗽䎮 3 行編蒐端姕妰冒≽⊾㤪婾 3
ℍ⺷䲣䴙⮶婾 3 屯妲䓊㤕⮎佺⮶婾 1
系統安全系統安全系統安全系統安全 3 㟉⢾⮰㤕⮎佺 9

備註

逢甲大學逢甲大學逢甲大學逢甲大學資訊工程資訊工程資訊工程資訊工程學系學士班學系學士班學系學士班學系學士班(軟體工程學程軟體工程學程軟體工程學程軟體工程學程)必選修科目表必選修科目表必選修科目表必選修科目表

必選修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103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103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103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103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四

一、本學系軟體工程學程畢業學分：131學分。

     (1)通識基礎課程：16學分。

     (2)通識選修課程：12學分。

     (3)系必修：51學分。

         其中「正規語言」與「組合數學」等二門課擇一選修，

         並計入學程必修學分。若選修二門以上者，其超修之學分數計入學程選修學分數。

     (4)學程必修：24學分。

     (5)學程選修：至少18學分。

     (6)系選修 ：至多 1 學分計入最低畢業學分，，，，校外專業實習至多校外專業實習至多校外專業實習至多校外專業實習至多2學分計入畢業學分學分計入畢業學分學分計入畢業學分學分計入畢業學分。

     (7)外系9學分課程：9學分(除建議修習科目表所列通識及外語課程外，其餘通識課程及外語課程不計入外

系9學分)。
    (8)104.5.29系務會議通過：104學年度起刪除必修「組合語言」，103學年度以前補修此必修課程之同學，

以「學程選修」替代。

103/5/23 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4/5/29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12/04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105/01/15系務會議修訂

105/5/12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105/5/23系務會議修訂

必修

科目名稱 科目名稱



一 二 三 四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體育(一)(二)--校 0 0 體育 0 0 ἄ㤕䲣䴙(一)--系 3 ⮰柴䞼䨞(Ḵ子式式䲣 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一)(二)--校 0 0 屯㕁䳸㥳--䲣 3 Ḻ忋冯檀忇䵚嶗--⬠䦳 3
國文(一)(二)--校 2 2 程式設計實習--系 1 ⮰㤕⢾婆式式㟉⮰㤕⢾婆式式㟉⮰㤕⢾婆式式㟉⮰㤕⢾婆式式㟉 2
英文(一)(二)--校 3 3 暊㔋㔠⬠--䲣 3 妰䬿㨇䳸㥳⬠--䲣 3
㔯㖶嬲怟式式㟉 2 䳬⎰婆妨--⬠䦳 3 妰䬿㨇㺼䬿㱽--䲣 3
℔㮹夾慶式式㟉 2 䲣䴙䦳⺷--䲣 3 䵚嶗䦳⺷姕妰--⬠䦳 3
⽖䧵↮(ᶨ子(Ḵ子式式䲣 3 3 㨇䌯婾--䲣 3 ⮰柴䞼䨞(ᶨ)--䲣 2
㘖忂䈑䎮式暣ˣ䡩ˣ式式䲣 3 UNIXㅱ䓐冯⮎⊁--⬠䦳 2
㘖忂䈑䎮式暣ˣ䡩ˣ⮎槿式式䲣 1 忂妲冯䵚嶗㤪婾式式⬠䦳 3
計算機概論(一)(二)--系 3 3 ⽖嗽䎮㨇䲣䴙--⬠䦳 3
妰䬿㨇㤪婾⮎佺(ᶨ子(Ḵ子式式䲣 1 1 ⽖嗽䎮㨇䲣䴙⮎佺--⬠䦳 1
䶂⿏ẋ㔠式式䲣 3 ⣏Ḵ忚昶劙㔯(ᶨ子(Ḵ子式式㟉 0 0
怷廗姕妰式式䲣 3
怷廗姕妰⮎佺式式䲣 1
屯暣㤪婾冯ΐ䎮式式⬠䦳 2
屯妲䳈梲ἄ㤕ᶨ烉屯㕁吸普⟙⏲ 0
屯妲䳈梲ἄ㤕Ḵ烉⌙㨇嗽䎮↮㜸 0
屯妲䳈梲ἄ㤕ℕ烉暣⫸㚠䶐⮓ 0
屯妲䳈梲ἄ㤕ᶫ烉⼙䇯㉵㓅−廗 0
屯妲䳈梲ἄ㤕ᶱ烉屯妲䎮婾䯉㷔分 0
屯妲䳈梲ἄ㤕⚃烉⮎晃⍫姒⟙⏲ 0
屯妲䳈梲ἄ㤕Ḽ烉冒ㆹṳ䳡㨼㟰 0
㚵⊁⬠佺 0

⬠䦳 ⶍ䦳㔠⬠(ᶨ子 3 Ṣ㨇ṳ朊(ἧ䓐侭䴻槿姕妰子 3 䴙妰⬠ 3
怠ᾖ 䲣䴙↮㜸冯姕妰 3 䦳⺷婆妨 3 屯妲冯䵚嶗⬱ℐ 3

䈑ẞ⮶⎹姕妰 3 屯㕁⹓䲣䴙 3 ⮔柣䵚嶗 3
䶐嬗☐ 3
⬱ℐ䦳⺷姕妰 3
⭮䡤⬠ 3
庇橼⑩岒ᾅ嫱冯庇橼㷔娎 3

庇橼ⶍ䦳⮶婾 3 䈑ẞ⮶⎹庇橼ⶍ䦳 3 䓇䈑屯妲㤪婾 3
䲣怠ᾖ 㔠ỵ䲣䴙姕妰 3 ᾉ嘇冯䲣䴙 3 ⣂⨺橼㔜⎰墥ἄ 3

㔠ỵ䲣䴙姕妰⮎槿 1 ⽖嗽䎮㨇ṳ朊姕妰 3 屯㕁ᾱ⃚冯屯㕁㊾㍀ 3
暣⫸⬠⮎槿 1 暣⫸⓮⊁冯⬱ℐ 3 䭉䎮屯妲䲣䴙 3
暣⫸⬠ 3 㘞䇯䲣䴙姕妰⮶婾 3 㔠ỵ⼙⁷嗽䎮 3
⣂⨺橼䲣䴙㤪婾 3 ἄ㤕䲣䴙(Ḵ子 3 屯妲䎮婾 3
㨇☐Ṣ⬠㤪婾 3 䳬⎰㔠⬠ 3 Ṣⶍ㘢ㄏ㤪婾 3
䈑ẞ⮶⎹姕妰⮎佺䈑ẞ⮶⎹姕妰⮎佺䈑ẞ⮶⎹姕妰⮎佺䈑ẞ⮶⎹姕妰⮎佺 1 崭⣏✳䧵橼暣嶗姕妰⮶婾 3 行編蒐端姕妰冒≽⊾㤪婾 3
正規語言 3 㔠ỵᾉ嘇嗽䎮 3 屯妲䓊㤕⮎佺⮶婾 1
埴≽ㅱ䓐䦳⺷攳䘤 3 ℍ⺷䲣䴙⮶婾 3 㟉⢾⮰㤕⮎佺 9

暚䪗ㅱ䓐䲣䴙攳䘤暚䪗ㅱ䓐䲣䴙攳䘤暚䪗ㅱ䓐䲣䴙攳䘤暚䪗ㅱ䓐䲣䴙攳䘤 攝

䲣䴙⬱ℐ䲣䴙⬱ℐ䲣䴙⬱ℐ䲣䴙⬱ℐ 攝攝攝攝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逢甲大學逢甲大學逢甲大學逢甲大學資訊工程資訊工程資訊工程資訊工程學系學士班學系學士班學系學士班學系學士班(網際網路工程學程網際網路工程學程網際網路工程學程網際網路工程學程)必選修科目表必選修科目表必選修科目表必選修科目表

必修

一、本學系網際網路學程畢業學分：131學分。

     (1)通識基礎課程：16學分。

     (2)通識選修課程：12學分。

     (3)系必修：51學分。

     (4)學程必修：20 學分。

     (5)學程選修：至少18學分。

     (6)系選修 ：至多5學分計入最低畢業學分，，，，校外專業實習至多校外專業實習至多校外專業實習至多校外專業實習至多2學分計入畢業學分學分計入畢業學分學分計入畢業學分學分計入畢業學分。

     (7)外系9學分課程：9學分(除建議修習科目表所列通識及外語課程外，其餘通識課程及外語課程不計入外

系9學分)。
    (8)104.5.29系務會議通過：104學年度起刪除必修「組合語言」，103學年度以前補修此必修課程之同學，

必選修

備註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103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103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103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103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103/5/23 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4/5/29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12/04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105/01/15系務會議修訂

105/5/12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105/5/23系務會議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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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系統學程課程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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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工程學程課程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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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路工程學程課程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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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資訊電機學院【電腦系統學程】輔學程科目表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承認原則 

*資料結構 3 二上 [註].學生必須修過本輔學程左列 10 門科目，並根據下面學分承認原則，滿足 30
學分。 
(a)主修學程之必修或選修科目和本學程之必修科目(*)若有重疊，最多只可抵15學

分(兩個學程都算)。 
(b)主修學程之必修或選修科目和本學程之選修科目(**)若有重疊，不得雙重承認

(亦即一科不得兩個學程都算)。 
(c)不足30學分者必須修讀本學程下面所列之科目(不得雙重承認)： 

二上：*離散數學(3)    
二下：**系統分析與設計(3)  **物件導向設計(3) 
三上：**編譯器  **信號與系統(3)  **資料庫系統(3) 
三下：**網路程式設計(3)  **嵌入式系統導論(3)  **數位信號處理(3) 

**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導論(3)  **晶片系統設計導論(3) 
四上：**資訊與網路安全(3)  

*組合語言 3 二上 
*數位系統設計 3 二上 
*系統程式 3 二下 
*通訊與網路概論 3 二下 
*微處理機系統 3 二下 
*計算機結構學 3 三上 
*作業系統(一) 3 三上 
*計算機演算法 3 三下 

*作業系統(二) 3 三下 
 
 

103 學年度資訊電機學院【軟體工程學程】輔學程科目表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承認原則 

*資料結構 3 二上 [註]學生必須修過本輔學程上列10門科目，並根據下面學分承認原則滿足30學分。
(a)主修學程之必修或選修科目和本學程之必修科目(*)若有重疊，最多只可抵15學

分(兩個學程都算)。 
(b)主修學程之必修或選修科目和本學程之選修科目(**)若有重疊，不得雙重承認

(亦即一科不得兩個學程都算)。 
(c)不足30學分者必須修讀本學程下面所列之科目(不得雙重承認)： 

二上：*組合語言(3)     *離散數學((3)  **多媒體系統概論(3) 
二下：**通訊與網路概論(3)  **進階物件導向設計(3) 
三上：**編譯器(3)  **人機介面(3)  **物件導向軟體工程(3) **電子商務與安

全 
三下：**網路程式設計(3))  **企業應用與服務系統開發 

**軟體品質保證與軟體測試   
四上：**管理資訊系統(3)  **資料倉儲與資料挖掘(3) 
 

*物件導向設計 3 二上 
*軟體工程導論 3 二上 
*系統程式 3 二下 
*系統分析與設計 3 二下 
*程式語言 3 三上 
*作業系統(一) 3 三上 
*資料庫系統 3 三上 
*計算機演算法 3 三下 
2 選 1 
*正規語言 
*組合數學 

3 
 

二下 
三下 

 
 

103 學年度資訊電機學院【網際網路工程學程】輔學程科目表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承認原則 

*資料結構 3 二上 [註]學生必須修過本輔學程上列10門科目，並根據下面學分承認原則滿足30學分。
(a)主修學程之必修或選修科目和本學程之必修科目(*)若有重疊，最多只可抵15學

分(兩個學程都算)。 
(b)主修學程之必修或選修科目和本學程之選修科目(**)若有重疊，不得雙重承認

(亦即一科不得兩個學程都算)。 
(c)輔學程選修承認科目如下所列(不得雙重承認)： 
二上：*離散數學(3) 
二下：**系統分析與設計(3)   **物件導向設計(3) 
三上：**人機介面(3)  **編譯器(3)  **程式語言(3) 
三下：*計算機結構學(3)  **密碼學(3)  **軟體品質保證與軟體測試(3)   
四上：**統計學(3)  
四下：**寬頻網路(3)  

*系統程式 3 二下 
*通訊與網路概論 3 二下 

*機率論 3 二下 
*作業系統(一) 3 三上 
*互連與高速網路 3 三上 

*計算機演算法 3 三下 
*網路程式設計 3 三下 

**資料庫系統 3 三上 

**資訊與網路安全 3 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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